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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用嚴格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附錄十四」）所載的良好企業管治原則

而制訂的《公司治理指引》。

於2011會計年度（「本期間」）內，本公司完

全遵守了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的相關守則條文，並在適用的情況

下採納了《守則》中的建議最佳常規。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制定和採用適用於本公司董事、監

事、高管人員和其它僱員的《證券交易守則》

（「《證券交易守則》」），相關行為守則不低於

《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

準。

在向所有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的董事

均確認遵守了《標準守則》所規定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及本公司的《證券交易守則》。

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執行董事為：

陳繼松先生（董事長）

詹小張先生（總經理）

姜文耀先生

章靖忠先生

丁惠康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張魯芸女士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董建成先生

張浚生先生

張利平先生

於本期間內，董事會共計召開了4次會議。各

位董事的會議出席率（出席次數╱召開次數）如

下：

	 親身出席	 委託出席

陳繼松先生（董事長）	 4/4

詹小張先生（總經理）	 4/4

姜文耀先生	 4/4

章靖忠先生	 4/4

丁惠康先生	 3/4	 1/4

張魯芸女士	 4/4

董建成先生	 3/4	 1/4

張浚生先生	 2/4	 2/4

張利平先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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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章程》明確規定了董事會的職責和權

力，其範圍主要包括：決定公司經營計劃和投

資方案；制定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和決算

方案；制定公司的派息政策；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高級管理人員並決定其薪酬事宜；擬定公司

的重大收購或出售方案。

為幫助董事會有效履行職責，本公司董事會下

設了三個專門委員會，他們分別是：審核委員

會、提名和薪酬委員會和戰略委員會。

在董事會完全保留其職責範圍內各項事務決定

權的同時，相關計劃和方案則通常委託管理層

來準備和制定。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及(2)的有

關規定，董事會已委任了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其中至少有一位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

備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

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規定，本公司向所有

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了特定查詢，並且已經收

到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其獨立性而作出的年

度確認函。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確認

其在本期間內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有關評

估獨立性的指引的規定。本公司仍然認為他們

具備獨立性。

董事會成員之間沒有財務、業務、家屬或其它

重大╱相關的關係，包括本公司董事長和總經

理之間。

董事長和總經理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分別為陳

繼松先生和詹小張先生。根據本公司《章程》的

明確規定，董事長和總經理擔任著完全不同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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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任期為三年，從2009年3

月1日起至2012年2月29日止。

鑑於本公司2012年2月29日後新一届董事會候

選董事推薦工作尚未完成，董事會當前的各

位成員，包括各位非執行董事，將根據相關法

律、法規和本公司章程繼續履行董事會成員的

職責，直至新一届董事會獲選舉產生。

本公司董事會從持續性考慮認為以上安排確有

必要，但承認其偏離了《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4.1條款，即非

執行董事的委任應由指定任期，並須接受股東

的重新選舉。

董事的提名和薪酬

本公司董事會下設提名和薪酬委員會，主要負

責研究和建議董事、總經理及其它高級管理人

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搜尋合格的人選及對其

進行審查並推薦，擬定、監督和核實公司董事

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等。有關其職權範

圍，詳見本公司網站的「公司治理」條目。

提名和薪酬委員會的成員由非執行董事組成，

即張魯芸女士，董建成先生，張浚生先生和張

利平先生。其中張魯芸女士自2009年3月1日起

出任委員會主席。

於本期間內由於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和高級管理

人員均沒有出現變動，因此本公司提名和薪酬

委員會沒有召開會議。

審計師酬金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向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香港審計師）和浙江天健會計師事務所（中

國審計師）為其2010年度提供的審計服務分別

支付費用港幣380萬元（折合人民幣約321萬

元）和人民幣82萬元。審計師沒有向本公司提

供任何其它審計以外的服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下設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就外

聘審計師的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監察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和年度報告

及賬目、半年度報告及季報的完整性，並審閱

報表及報告所載有關財務申報的重大意見；及

檢討本公司的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

制度等。有關其職權範圍，詳見本公司網站的

「公司治理」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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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的成員由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中董

建成先生，張浚生先生和張利平先生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張魯芸女士為非執行董事。董建成

先生任委員會主席。

於本期間內，審核委員會共計召開了5次會

議。各位委員的會議出席率（出席次數╱召開

次數）如下：

	 親身出席	 委託出席

董建成先生	 4/5	 1/5

張浚生先生	 3/5	 2/5

張利平先生	 5/5

張魯芸女士	 5/5

在本期間召開的會議中，審核委員會主要審閱

了季度、中期和年度財務報表，內控系統的有

效性及向董事會呈報，以及對外部核數師的續

聘提出建議。

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21條

有關審核委員會組成的規定。

本期間內，本公司所有董事確認其有編制賬目

的責任，沒有重大不明朗事件或情況可能會嚴

重影響本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

本公司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
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2011年12月31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錄於須存置登記冊內，又或根據《標

準守則》而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概無任何

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ＸＶ部所界定者）的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的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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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人士持有的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1年12月31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的股東股份權益名冊所
載，又或根據本公司及聯交所接到的通知，其它人士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如
下：

	 	 	 佔公司已發行
	 	 持有公司普通股	 股本的百份比
主要股東	 身份	 股份總權益	 （內資股）

交通集團	 實益擁有人	 2,909,260,000	 100%

	 	 	 佔公司已發行
	 	 持有公司普通股	 股本的百份比
主要股東	 身份	 股份總權益	 (H股）

JP	Morgan	Chase	&	Co.	 實益擁有人，	 129,934,219	(L)	 9.06%
	 投資經理及	 105,007,592	(P)	 7.32%
	 托管公司╱認可
	 借款代理	 	

BlackRock,	Inc.	 於控股公司之權益	 121,334,367	(L)	 8.46%
	 	 4,259,206	(S)	 0.29%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投資經理	 88,711,734	(L)	 6.18%
	 	 1,321,688	(S)	 0.09%

Invesco	Hong	Kong	Limited	 投資經理╱	 86,562,000(L)	 6.04%
	 各類帳戶顧問

Veritas	Funds	Plc	 實益擁有人	 74,170,000	(L)	 5.17%

The	Real	Return	Group	Limited	 於控股公司之權益	 71,820,000	(L)	 5.01%

「L」代表長倉；「S」代表淡倉；「P」代表可供借出的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1年12月31日，概無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而
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的規定登記在冊，又或向公司和聯交所發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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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利

按照本公司的章程，兩個或以上的股東，其累

計持有本公司附有表決權股份的10%或以上，

可以書面致函董事會提請召集臨時股東會並說

明會議的議題。董事會在收到上述書面要求後

應儘快召集臨時股東大會。在召開周年股東大

會時，持有附有表決權股份的5%或以上的股

東可以提出新提案，惟提案須在會議通告發出

之日起計三十日內送抵本公司。

致本公司的書面請求、提議和查詢可以投遞至

本報告第126頁所列之詳細聯繫地址。

投資者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致力於確保全體股東和投資界

可以平等、及時地獲取有關本公司的信息，以

便他們能夠準確評估本公司的公平價值。該等

信息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取，包括參閱財務報

告，參加股東大會，參閱法定公告，及瀏覽香

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網

站(www.zjec.com.cn)。

本公司高級管理層經常組織投資者和分析師推

介會、單對單見面會、電話會議、路演及新聞

發佈會等活動，特別是在每次業績發佈後。

為確保本公司的透明度及促進投資界對本公司

各項業務的瞭解，我們高度重視維持一個清晰

和有效的與投資者溝通的渠道。任何希望更多

瞭解本公司的人士均可以通過以下詳細方式同

我們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浙江省杭州市310007

杭大路1號

黃龍世紀廣場A座12樓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收件人：鄭輝先生

公司秘書

電話號碼：86-571-87987700

傳真號碼：86-571-87950329

電子郵件：zhenghui@zj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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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最近一次股東大會於2011

年10月13日（星期四）下午三時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號黃龍世紀廣場A座

12樓召開。有關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詳情，請

見本公司於2011年10月13日當日發佈的臨時

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下次周年股東大會預期將於2012年5月

28日召開，以審議2011年度董事會報告書和

監事會報告書，2011年度經審計財務報表，

2011年末期股息，2011年度決算和2012年度

預算，以及選舉董事會成員和監事會成員及續

聘外部核數師等。

本公司股份由內資股和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

組成，內資股由浙江省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持有2,909,260,000股，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

股本約67%。餘下的1,433,854,500股為H股，

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3%。截至本報告

刊發日，就董事所知100%的H股由公眾持有。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章程》沒有任何變動。

內部控制

本公司設立有保護資產、保留會計財務資料、

保證財務報表真實性的內部監控體系，包括職

能部門與單位的建立、職責的界定、管理制度

與質量體系的實施等，可採取必要措施應對自

身業務及外在環境可能發生的轉變，在經營過

程中，公司的內控措施能夠得到不斷完善與貫

徹實施並發揮作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履行監控檢討職責，指導開

展監控活動，在聽取外部核數師年度審計情況

報告的同時，每季度聽取公司內審部關於本公

司主要業務的內部專項審計情況，以檢討內部

控制系統和風險管理體系的有效性。本年度內

審核委員會重點關注了公司內部控制的合規情

況，以及公司債券自營投資業務的風險控制情

況，由內審部組織實施了專項審查並督促不足

之處的整改落實，從而合理保證公司管理制度

的切實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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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內，本公司董事會檢討了本公司內部監

控系統的有效性，檢討內容涵蓋了所有重要的

監控方面，包括財務監控、運作監控及合規監

控以及風險管理功能，認為公司內部監控系統

有效及足夠，未發現因重大監控失誤導致對股

東權益構成影響的事項。

管理功能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已分別列明董事會及管理層

的管理功能。根據本公司《章程》，本公司管理

層的管理職權包括主持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工

作，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組織實施公司年度

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擬訂公司內部管理機構

設置方案；擬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和制定

公司的基本規章等。


